
編製機關

表　　號

人數 人次 金額 人數
人次

(月)
金額 人數

人次

(月)
金額 人數

人次

(月)
金額 人數

人次

(月)
金額 人數

人次

(月)
金額

75 223 1,866,409 34 102 1,520,47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41 121 345,939 － － －

合　　計 6 17 200,475 4 12 186,18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 5 14,295 － － －

本國籍 6 17 200,475 4 12 186,18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 5 14,295 － － －

　民　眾 3 9 101,667 2 6 93,09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 3 8,577 － － －

　原住民 3 8 98,808 2 6 93,09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 2 5,718 － － －

大陸籍

(含港澳)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外國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合　　計 69 206 1,665,934 30 90 1,334,29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39 116 331,644 － － －

本國籍 69 206 1,665,934 30 90 1,334,29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39 116 331,644 － － －

　民　眾 21 65 436,096 7 21 310,30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4 44 125,796 － － －

　原住民 48 141 1,229,838 23 69 1,023,99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5 72 205,848 － － －

大陸籍

(含港澳)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外國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

填表說明：1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(室)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。

　　　　　2.新法實施前，請依舊法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規定填列。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首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合計 子女生活津貼 兒童托育津貼緊急生活扶助 傷病醫療補助

總　　計

民國115年 1月26日 17:24:17 印製資料來源：依據本府及各公所所報資料彙編。

男

女

法律訴訟補助

花蓮縣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

設籍別

單位：人、人次、人次(月)、元中華民國114年第4季( 10月至12月 )

花蓮縣政府(社會局)

10730-06-06-2

公　開　類

季　　　報 每季終了後20日內編送


